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

2026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名称

2025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专项资金项目

立项依据

《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局关于印发昆明市呈贡区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补助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呈教通〔2019〕19号）

《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局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昆明市呈贡区普通高中阶段学生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呈教通〔2022〕62号）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21MB1E26926B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惠景园D7栋7楼
联系电话：0871-67492884

法人代表：李春湘

经费来源：财政全额拨款
单位概况：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是独立核算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属二级预算单位。2026年我单位共设置3个内设机构，包括：综合科、合作资源管理科、后勤服务科。
项目基本概况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是补助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从学前、义务教育、普通高中分多个学段进行分类补助。

项目实施内容

呈贡区所有（城市和农村）学前、义务教育阶段、普通高中阶段学校（含民办学校）。
资金安排情况

1.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区级专项资金，根据2025年实际补助学生预算2026年区级资金38400元。

2.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区级专项资金，根据2025年实际补助学生预算2026年区级资金120000元。其中：小学5600元，初中124800元。

3.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区级补助资金，根据2025年实际补助学生预算2026年区级资金4608元。

4.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区级补助资金，根据2025年实际补助学生预算2026年区级资金1536元。

5.普通高中脱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区级补助资金，根据2025年实际补助学生预算2026年区级资金8000元。

6.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根据2025年实际贷款学生人数预算2026年资金379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1.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标准按照每生每年300元下拨资金到各幼儿园。资金由中央、省、市、区级按80%、4%、3.2%、12.8%的比例共同承担。资金下拨后由幼儿园及时发放给困难学生。
2.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标准按照小学寄宿生每生每年1250元，初中寄宿生每生每年1500元。小学非寄宿生每生每年625元，初中非寄宿生每生每年750元，人口较少民族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在此基础上再按每生每年250元补助。资金由中央、省、市、区级按50%、10%、8%、32%的比例共同承担。资金下拨后由学校及时发放给困难学生。   
3.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补助标准按照符合条件的困难学生一档每生每年2800元，二档每生每年1800元，资金由中央、省、市、区级按80%、4%、3.2%、12.8%的比例共同承担。资金下拨后由学校及时发放给困难学生。
4.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补助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费标准执行（不含住宿费），民办学校按照同类型公办学校收费标准执行。资金由中央、省、市、区级按80%、4%、3.2%、12.8%的比例共同承担。资金下拨后由学校及时发放给困难学生。
5.普通高中脱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按照符合条件的困难学生每生每年2500元，资金由省、市、区级按20%、16%、64%的比例共同承担。资金下拨后由学校及时发放给困难学生。

6.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按照上级文件通知要求拨付至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
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实施以来具体成效为社会效益以及可持续影响效益两个方面的重大成效。其中:社会效益通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项目的开展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因贫困而失学成效显著；可持续影响效益通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项目的开展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今后为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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